附表

	自由時報刊載內容
	環保署說明

	以後高屏溪、新店溪青潭、基隆河、板新給水廠、曾文溪等二類水庫集水區，爭議中的吉洋人工湖、台南大湖等案，採砂石、開道路、部分工廠、環保再利用工程、飯店都不用環評。
	1. 修正後部分開發行為(如道路、土石採取、採礦…)位於第二類水庫集水區達一定規模以上應實施環評，而非均不用環評，另有部分開發行為(如附表一、二所列工廠、廢棄物再利用機構…)位於第二類水庫集水區仍維持均應實施環評。

2. 吉洋人工湖、台南大湖等案，如符合認定標準蓄水工程或土石採取等條文規定，仍應實施環評。

3. 現行飯店應否實施環評即以是否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認定，而非以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認定。

	一般工廠新設或擴增產能(非染整、電鍍等28類行業)

環團質疑：高污染工廠以假營業項目在第二類水庫周遭設廠，規避環評。
	開發單位以不實資料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取得許可，該類案件屬應實施環評而未實施案件，其許可自始無效。

	道路興建、延伸或拓寬工程

環團質疑：第二類水庫地質脆弱，如集集攔河堰，無法承受不當道路工程。
	並非所有第二類水庫集水區均地質脆弱，有關地質部分，宜回歸地質法規定辦理。

	採取土石、探礦、採礦

環團質疑：大工廠選擇在第二類水庫周遭地區，拆解成小廠設立，規避環評。
	認定標準中有相關累積開發之規定，如累積到一定規模以上，仍應實施環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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